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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埃利亚松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瑞典) 
 
 

 下午 4 时 3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12（续）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f) 选举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七个成员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又有一件事情提醒

我们，完成基本建设总计划很重要。不是今天屋顶漏

雨，就是明天音响系统坏了。我感谢成员们对此给予

的理解。我还要说，好像选举让大会堂都坐满了。 

 大会现在审议议程项目 112 分项目(f)，按照

2006 年 5 月 8 日大会第 60/261 号决议的规定，选举

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七个成员。 

 成员们会记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同时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通过决议，决定落实世界首脑会议作出的成

立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决定。我认为，如果我们按照预定

的思路去做，这将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成员们决定设立

这样一个机构：它将对处于脆弱的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

给予支助，使冲突死灰复燃的情况得以结束，并在安全

与发展之间建立密切联系——这是非常需要的。 

 现在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始工作的时候了。我们

今天在此从大会成员中选出该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

七个成员。通过此次选举，我们将为组织委员会的甄

选和选举过程划上句号。 

 大会于 2006 年 5 月 8 日通过了关于选举建设和

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七个成员的第 60/261 号决议。

根据该决议，大会在选举七个成员时，应适当考虑到

要包含所有区域集团的代表以及经历过冲突后复原

过程的国家的代表。我要提醒大会，此次选举将不会

为今后选举中五个区域集团的席位分配确立先例。 

 大会将在一年后根据组织委员会其它类别成员

的变化情况，对席位分配办法进行首次年度审查，以

便适当考虑到组织委员会的整体组成包含所有区域

集团的代表。在审查的基础上，大会将选举或重新选

举委员会的两个成员。在这方面，我要提到第 60/261

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组织委员会的整体集团成中，

五个区域集团应各有不少于三个席位。 

 根据 12 月 20 日大会第 60/180 号决议第 4 段(a)

至(e)分段，组织委员会应组成如下。七个成员将来自

安全理事会，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鉴此，中国、丹麦、

法国、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被安理会选为成员。 

 第二，七个成员将来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从区

域集团选举产生。因此，安哥拉、比利时、巴西、几

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波兰和斯里兰卡被经社理事

会选为成员。 

 第三，五个成员将来自联合国预算摊款 多并为联

合国各基金、计划署和机构，包括常设的建设和平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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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自愿捐助 多的国家。因此，大会在文件A/60/848

中获悉，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挪威已当选。 

 第四，五个成员将来自向联合国特派团派遣军事

人员和民事警察 多的五个国家。因此，大会在文件

A/60/847 中获悉，孟加拉国、加纳、印度、尼日利亚

和巴基斯坦已被选为成员。 

 第五，正如我所说，另有七个成员将在适当考虑

到组织委员会的整体组成包含所有区域集团代表的

情况下，由大会选举产生。 

 成员们知道，依照大会第 60/180 号决议第 4(a)

至(d)段的规定和安全理事会第1645（2005）号决议的

规定进行选举和(或)甄选后，组织委员会今年的席位

在五个区域集团之间分配如下：非洲国家五个成员；

亚洲国家七个成员；东欧国家两个成员；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一个成员；西欧和其他国家九个成员。 

 大会在第 60/261 号决议中决定，今年由大会选

举的组织委员会七个成员席位在五个区域集团之间

应分配如下：非洲国家二个席位；亚洲国家一个席位；

东欧国家一个席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三个席

位；西欧和其他国家没有席位。 

 大会重申，组织委员会成员任期应为两年，可以

连任，任期自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开会之日起。大会还

决定，成员的任期应间隔错开，首次选举中以抽签方

式选出的两个来自不同区域集团的成员应多任一年。 

 在继续审议之前，我要通知成员们，我们将首先

选举组织委员会的七个成员。选举结束后，大会将立

即进行抽签，从已当选的成员中选出两个来自不同区

域集团的成员，首次任期一年。 

 大会现在进行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七个

成员的选举。 

 我要提醒成员们，根据大会第 60/180 号决议第

4(a)至(d)段、安全理事会第 1645（2005）号决议以

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E/2006/3 号决议，下列国家

已被选举和（或）甄选为组织委员会成员：安哥拉、

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中国、丹麦、法国、德国、

加纳、几内亚比绍、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

本、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波兰、俄罗

斯联邦、斯里兰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因此，这 24

个国家没有资格参加本次选举。 

 成员们可能记得，大会在第 60/261 号决议中决

定，大会关于选举其附属机构成员的议事规则和惯例

应适用于组织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此次选举适用议事

规则第 92 条和第 94 条。因此，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

方式进行，且不采用提名办法。 

 不过，我要回顾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第 16 段，

根据其规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者数目与

应填补席位相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

应定为标准办法，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一项选

举进行投票时，则不在此限。 

 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

照此进行选举？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大会，得票 多

且获得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会员国多数票的候选国将

视为当选，但以应填补席位数目为限。 

 在对剩余席位出现票数相同时，将进行专门的限

制性投票，其候选国仅限于获得相同票数的国家。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一程序？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关于各区域集团的候选资

格情况，秘书处获悉，非洲国家的两个席位有三个候

选国：获得该集团核准的布隆迪，以及埃及和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 

 亚洲国家的一个席位有两个候选国：斐济和菲律

宾。 

 东欧国家的一个席位有两个候选国：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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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三个席位，该集团

核准了三个候选国：智利、萨尔瓦多和牙买加。由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核准了三个席位的三个

候选国，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选举这些候选国为

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成员，任期自组织委员会

首次开会之日起？ 

智利、萨尔瓦多和牙买加当选为建设和平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成员，任期自组织委员会首次开会之

日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祝贺智利、萨尔瓦多和

牙买加，并期待着它们为建设和平工作作出贡献。 

 由于非洲国家的两个席位有三个候选国，亚洲国

家的一个席位有两个候选国，东欧国家的一个席位有

两个候选国，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大会应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从非洲国家中选出两个国家，亚洲国家中

选出一个国家，东欧国家中选出一个国家，来担任建

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选票反映了这一模

式。 

 正如第 60/261 号决议所述，大会吁请会员国在

选举组织委员会成员时，应该适当考虑到要包含经历

过冲突后复原过程的国家的代表。 

 我们现在进行选举。 

 在我们开始表决程序之前，我谨提醒成员们，根

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8 条的规定，除为了与表决的实

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表决的

进行。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 

 现在分发标有“A”、“B”和“C”的选票。我请

代表们只使用分发的这些选票。 

 我请代表们在用于非洲国家的“A”票上填写他

们希望选举的两个国家的国名，在用于亚洲国家的

“B”票上填写他们希望选举的一个国家的国名，在

用于东欧国家的“C”票上填写他们希望选举的一个

国家的国名。 

 我请代表们只使用这些选票，并在选票上填写他

们希望选举的国家的国名。如果选票上出现有关区域

的国名数目超过了分配给该区域的席位数目，则该选

票将被宣布无效。如果选票上出现不属于该区域的会

员国的国名，则将不予以计算。 

应主席邀请，毕如先生（哥斯达黎加）、埃斯平

多拉女士（厄瓜多尔）、格雷特尔-内贾德夫人（德

国）、保恩科斯涅内女士（立陶宛）、拉汉塔波罗

罗夫人（马达加斯加）和哈拉比女士（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担任计票员。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下午 4时 55 分会议暂停，下午 5时 50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A 组——非洲集团（两席） 

 选票总数: 190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90

 弃权票数: 0

 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会员国法定多数: 96

 所得票数: 

  埃及 158

  布隆迪 13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70

  阿尔及利亚 1

 B 组——亚洲集团（一席） 

 选票总数: 190

 无效票数: 2

 有效票数: 188

 弃权票数: 1

 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会员国法定多数: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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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票数: 

  斐济 108

  菲律宾 79

 C 组——东欧集团（一席） 

 选票总数: 190

 无效票数: 2

 有效票数: 188

 弃权票数: 5

 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会员国法定多数: 92

 所得票数: 

  克罗地亚 11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4

 

下列四个国家获得了法定多数票，当选为建设和

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成员，任期自组织委员会首

次开会之日起： 

非洲集团：布隆迪和埃及。 

亚洲集团：斐济。 

东欧集团：克罗地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祝贺这七个国家——布

隆迪、智利、克罗地亚、埃及、萨尔瓦多、斐济和牙

买加——当选为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成员。我

感谢计票员的协助。 

 在大会选出这七个成员后，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

委员会的 31 个成员如下：安哥拉、孟加拉国、比利

时、巴西、布隆迪、智利、中国、克罗地亚、丹麦、

埃及、萨尔瓦多、斐济、法国、德国、加纳、几内亚

比绍、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牙买加、日本、

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波兰、俄罗斯联

邦、斯里兰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现在进行抽签——我可以告诉成员们，这是

大会主席头疼的工作之一——那就是，从这七个已当

选的成员中选出两个来自不同区域集团的成员，其首

次任期将为一年。 

 秘书处现在会给我一只空的签盒，我把盒子倒翻

过来，让大家看看盒子是空的。现在将标有以下七个

国家国名的签牌放入盒中：布隆迪、智利、克罗地亚、

萨尔瓦多、埃及、斐济和牙买加。 

经主席抽签，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

牙买加和来自东欧国家集团的克罗地亚被选为

首次任期一年的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成

员，任期自组织委员会首次开会之日起。 

 主席（以英语发言）：以下五个成员的首次任期

将为两年，自组织委员会首次开会之日起：布隆迪、

智利、埃及、萨尔瓦多和斐济。 

 我现在请萨尔瓦多代表发言。 

 加利亚多·埃尔南德斯夫人（萨尔瓦多）（以西

班牙语发言）：在大会选出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

会成员这一历史性的日子里，我们对有机会发言表示

感谢。请允许我代表萨尔瓦多政府和人民，感谢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以及对我们给予信任，选举我们担

任组织委员会成员的其它国家的支持。 

 这次选举是对我们从暴力过渡到和平、从武器过

渡到对话、从痛苦过渡到希望的认可。我们承担的新

责任使我们有机会报答国际社会维持和平和建设和

平的努力。我们将此次选举献给我国那些不幸的暴力

受害者，以及那些使我们得以用对话代替武器的萨尔

瓦多人。 

 每一个进程都是不同的，必须尊重各国的意愿。

重要的是，各国要使自己的愿景和努力与已经申明决

不能再次让暴力助长争端的其它国家的愿景和努力

统一起来。 

 今天，我们希望，现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立将

导致创造国内冲突后对话、宽容和尊重人权的空间。

我们也希望，当和平与安全面临新威胁时，它将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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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国际社会，并使国际社会能够

评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取得的具体成果。 

 在内部冲突后建设和平和加强民主是艰巨的进

程，需要政治意愿、部门之间的合作、民间社会的参

与，以及所在区域友好国家的支持。 

 一旦就和平问题达成政治协定，社区就需要安

全、公正和发展。这就是建设和平委员会为何需要在

其授权范围内，在国家一级和总部确定、规划和统筹

联合国系统开展的各项活动，同时考虑到各种情况的

具体特点。 

 应当指出，在冲突后恢复阶段，各国必须发展开

展自身进程的能力，以确保所有国家部门都真正在长

期致力于这一努力。因此，要想实现社会团结和切实

发展，就必须对这一进程加以领导并拥有自主权。 

 基于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

会提供的建议有时需要纠正向摆脱冲突的国家强加

国际伙伴关系、优先事项和方案的趋势，人们已经在

某些情况中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我们希望，委员会将把自身建立在成功进程的良

好做法的基础上，与捐助者一道努力，确保及时和有

效地提供适当的财力和物力，它们在实施建设和平的

综合战略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有鉴于此，我们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我们认

为它应当在协调联合国和经历过内部冲突的国家的

努力方面创造新的协同效用。我们希望，其所具有的

咨询性质将使之能够制定一个建设和平的路线图，并

按照管理执行路线图所需的资源的方式进行创新。 

 我们在讨论建立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过程中，很少

谈到冲突后社会的心理和社会方面，以及确保教育方

案对人民开展和平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 60/180 号决议为联合国确立了这样一个政府

间咨询机构，其目的是，在征得有关会员国同意的情

况下，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

征询建议的请求，在各区域构建过渡进程。 

 后，我要强调，必须制定明确的决策程序和委

员会的工作程序，从而使之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产生

新的协同效用。 

 我们相信，我们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工

作。国际公众舆论希望委员会拥有实现谅解、有效性

和透明度的能力。萨尔瓦多愿借此机会重申，它承诺

与委员会分享在和平与发展领域的经验。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选举建设和平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成员到此结束。我们在使建设和平委员会

运作方面又迈出了一步。已当选或被甄选的 31 个组

织委员会成员现在负有开始筹备组织委员会首次会

议的特殊责任。秘书长将很快通知各成员首次会议的

日期。我相信，非正式讨论将不加拖延地开始，以便

组织委员会成员能够在首次会议上或会后很快就结

构、规则、程序和工作方法达成一致。我们应当力争

尽快让建设和平委员会就具体国家的问题开会。 

 通过今天的选举，我们完成了世界首脑会议的又

一项任务。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在关于建设和平委员会

的协商和谈判过程中表现出领导才能的联合主席：丹

麦的洛伊大使和坦桑尼亚的马希格大使。我也要感谢

秘书长根据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提

议，在其“大自由”报告(A/59/2005)中发起这一进

程。但首先，我要感谢大会所有成员为了作出对联合

国以及急需我们支持的国家和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

一个决定而作出妥协，不再各执己见。 

 我认为，在冲突后的黑暗现实中开展具体国家层

面上的建设和平工作是，而且必须是，朝着有效多边

主义和全球团结所迈出的重要的和质的一步。我们必

须在那里，参与有关国家和人民带头开展的重建、发

展、建立机构与和解进程，哪怕电视镜头已经不再关

注这些冲突。 

 后，我要指出，大会——我们大家，你们大

家——将举行年度辩论，以便在第 60/180 号决议所

规定的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审查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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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祝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并祝愿它们

在造福于我们大家，特别是那些极端需要的国家的工

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永远不忘那些我们在这些会

堂要面对的现实。 

 大会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112分项目(f)的审议。 

议程项目 7（续） 

安排工作、通过议程和分配项目：请求重新分配议程

项目 55 分项目(a) 

 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应记得，大会在 2005

年 9 月 20 日第 17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议程项目 55

分项目(a)分配给第二委员会，列在标题 B“按照大会

和联合国 近各次会议的有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之下。 

 成员们应当还记得，议程项目 55 分项目(a)在第

六十届会议期间仍然开放审议。 

 为了让大会能够迅速审议在该分项目下作为文

件 A/60/L.54 印发的决定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希望在全体会议上在标题 B“按照大会和联合国 近

各次会议的有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之下直接审议议程项目 55 分项目(a)？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还可以认为大会同

意立即审议议程项目 55 分项目(a)？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就照此办理。 

议程项目 55（续）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 

 (a)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决定草案（A/60/L.54）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对题为“第三

次联合国 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2001-2010 十年期

支援 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全球综合中期

审查高级别会议”的决定草案 A/60/L.54 采取行动。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定草案 A/60/ 

L.54？ 

 决定草案 A/60/L.54 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

程项目 55 分项目(a)的审议。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 

 


